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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网博视界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19 年股票发行未披露特殊投资条款事项及其进

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概述 

2019 年 11 月 23 日，网博视界及实际控制人朱建华与江苏苏南

智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苏南智城”）、常州市天宁产业发

展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天宁基金”）签署了《增

资协议》。上述协议的主要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在全国

股转系统官网披露的《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》（修订版）。 

除上述已披露协议外，苏南智城、天宁基金、与网博视界、朱建

华、王进波、北京博赋邦科技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（以下简称“博赋

邦”）于 2019 年 11 月 23 日签署了《关于北京网博视界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之增资协议》之补充协议（以下简称“2019 年补充协议”）（注：

苏南智城、天宁基金为该协议甲方，朱建华、博赋邦、王进波为乙方、

网博视界为丙方），上述 2019 年补充协议未进行披露，协议的主要内

容如下： 

“第一条经营目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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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 业绩考核 

1.1.1 丙方向甲方承诺北京网博实现以下净利润指标：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考核指标 

考核年度 
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

净利润 200 400 800 

业绩考核依据:经具有中国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

计的、公司的税后净利润(含依法可将税后净利润归属于公司的子公

司及实际控制公司的税后净利润)，税后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

的所得值，与税后净利润相比较，较低者为业绩考核依据。 

    第二条 股份回购 

2.1 股份回购 

2.1,1 股份回购，即如果北京网博或乙方发生以下情形之一的，甲

方 1 或甲方 2 均可要求丙方按本补充协议约定溢价收购其届时持有

北京网博的全部股份: 

2.1.1.1 北京网博任一年度的净利润低于其按照本协议 1.1 向甲

方承诺净利润的 90%的; 

……” 

根据上述协议中约定的业绩考核的要求，网博视界 2022 年度考

核净利润为 800 万元，实际网博视界 2022 年度为亏损，因此触发了

低于承诺净利润的 90%的回购条件。收购价款=回购权人投资额

x(1+9%*n)-回购权人入股期间从北京网博获得的业绩补偿-回购权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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届时因已转让部分北京网博股份所取得的收入。 

同日苏南智城作为甲方、网博视界作为乙方签订《增资协议之单

独补充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单独补充协议”）及《增资协议之单独补充

协议 2》（以下简称“单独补充协议 2”）。上述协议中约定“乙方拟以

优惠价格购买甲方“苏南智城科技产业园”C1 栋及 C2 栋办公楼，用

于注册公司及开展公司业务”，购房诚意金 600 万元的支付方式为股

票发行增资款验资后的十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。 

根据上述协议约定购房诚意金的处理方式为“ 

3.1 若在购房协议签署前，乙方出现《关于北京网博视界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》之补充协议中 2.1 款列示的股份回购情形，

使得甲方发起股份回购申请，乙方应按照约定向甲方足额退还增资款

及资金成本，则购房诚意金可抵作购房款或双方协商其他合理处理方

式; 

3.2 若在购房协议签署前，乙方出现《关于北京网博视界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》之补充协议中 2.1 款列示的股份回购情形，

使得甲方发起股份回购申请，在乙方未能在限期内支付回购价款的情

况下，甲方可以乙方支付的购房诚意金抵作股份回购款及资金成本:

本单独协议即告终止，诚意金清零， 

3.3 若甲方决定继续作为乙方股东持股，不发起股份回购申请则

甲乙双方另行签署《苏南智城科技产业园购房协议》，将购房诚意金

抵作购房款。” 

 

二、 公司采取的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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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已向苏南智城提起商品房预约合同诉讼（上述事项已于 2024

年 6 月 20 日按照要求在全国股转系统官网补发了《重大诉讼进展公

告》），该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公司与苏南智诚签订的《增资协议单独补

充协议》约定购房诚意金在原告未能在限期内支付回购价款的情况下

可以抵作股份回购款及资金成本，因此公司将在与苏南智城的商品房

预约合同纠纷诉讼的二审结果出具后进一步与苏南智城协商后续的

回购安排。 

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19 日收到常州弘祺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（有

限合伙）（该合伙企业系天宁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）发出的《通知

函》，要求网博视界进行股权回购，目前公司已与常州弘祺产业投资

基金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就回购事宜进行协商。 

三、 对公司的影响 

由于公司 2022 年度经营亏损，因此触发了低于承诺净利润的 90%

的回购条件，可能需要承担支付回购款的义务。该事件预计会对公司

现金流产生一定的影响。公司将根据该事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四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(一) （2024）苏 0402 民初 1640 号民事判决书； 

(二) 《关于北京网博视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》之补充

协议； 

（三）《关于北京网博视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》之单独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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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协议及单独补充协议 2 

 

江苏网博视界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4 年 8 月 14 日  

 


